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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叶江莲、石娜 

企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应注意的事项 

—外籍工资及薪酬福利的安排 

中国一年一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已拉开帷幕，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应当自纳税

年度终了之日起 5 个月内，进行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企业所得税税款。在进行所得

税汇算清缴审计及申报时，由于一些事项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存在差异，包括时间性

差异及永久性差异，尤其是后者，给企业增加的税收负担将是无法挽回的。针对汇算清

缴中较为关注和争议的外籍人员工资问题，我们结合中伯伦在相关业务中的执行经验进

行讨论，以期能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税收筹划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随着跨国经营模式的日益扩大，企业中外籍员工的比例逐年递增。区别于本地人员，

外籍员工的薪酬体系涵盖的内容较多，例如搬迁费、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经费等，相关

方面的个人所得税也有各项优惠。根据近期出台并将于 2014 年 7 月 1日实施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中规定，短期薪酬（包括工资、奖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

费、工会经费、带薪缺勤等）、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福利以及支付给员工

配偶、子女等的福利，都属于职工薪酬的范畴。而不同薪酬结构的安排，会对企业所得

税造成哪些影响呢？ 

与薪酬相关的税务规定？ 

根据《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对于薪酬方面的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事项主要包括以

下四项： 

 工资薪金。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员工的所有现金

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

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按照国税函[2009]3

号文件的规定，企业列支的工资薪金支出应符合“合理工资薪金支出的标准”

才可以从税前扣除。该税前扣除数额将作为其他支出税前扣除的计算基数，不

包括企业缴存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

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因此企业在账务核算时应分开核算。 

 职工福利费。职工福利费支出，在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职工教育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5%的部分，准予扣

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中伯伦洞察观点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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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处理差异引发的税务调整：计入工资薪金还是福利费？ 

由于工资薪金和福利费的扣除限额不同，工资薪金可全额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福

利费项目是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 14%扣除，因此企业在会计核算里的判断与归类很重要。

我们在此列举一些较有争议的项目： 

 租房补贴。根据国税函[2009]3 号文件规定，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

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等，为职工福利费的核算范围。但是

在财企[2009]242 号文件中，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已经

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

贴、通讯补贴，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对此，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的意见，对列入企业员工工资薪酬制度，构成工资薪金一部分

并按月与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住房福利性补贴，不属于国税函[2009]3 号第三

条规定的职工福利费，应作为企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按规定税前扣除。 

 语言培训费、子女教育费。此两项也是较容易被归入职工福利费的项目，实际

上，根据财政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提取与使用管理的

意见>的通知》(财建[2006]第 317 号)第三条第（五）款的规定，与提升工作能

力或沟通能力有关的语言培训费作为职工教育经费的列支范围，按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 2.5%的比例税前扣除。而对于子女教育经费，根据税务局对于汇算清

缴中较为争议的话题的回复中，如果该项费用在企业的薪酬制度中明确规定，

并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则子女教育经费可以作为贺礼的工

资薪金支出从税前扣除。 

 午餐补贴。午餐补贴根据发放的形式税务上的处理不同，对于未办理职工食堂

统一供应午餐支出的可以计入职工福利费按照相应扣除比例税前扣除；对于未

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应作为企业的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 

外籍人员的派遣协议与工资发放如何影响所得税？ 

在很多境内外关联公司之间，外籍人员经常被派到中国工作，或跨国兼职工作的情

况很多。他们的工资福利，有的由外国公司发放，有的由中国公司发放，有的外国公司

和中国公司各发放一部分。外籍人员的来华任职方式及其工资薪酬支付形式的不同，会

对企业所得税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呢？ 

情况一：母公司与子公司签订人员派遣协议，协议中规定，外籍人员在子公司任职，

为专职人员，母公司代为支付工资薪金，日后由子公司归还给母公司，个人所得税由子

公司负担并缴纳。 

分析：会计处理上，子公司计提“应付工资-母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计入“工资费用科目”。此种情况下，若该外籍人员认定为子公司员工，相应

的工资薪金、福利、保险等支出可以按照相应的税法扣除项目在所得税前扣除。 

 

 情况二：外籍人员为高级管理人员，派遣协议中只说明了外籍人员的兼职职务，

工资薪金由国外发放，不用境内子公司归还，但按照中国相应法律规定，子公

司负担外籍人员在境内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住房补贴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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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会计处理上，子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计入“工资费用科目”，相

关福利计入“福利费”等费用科目。但按照相关税法的规定，由于该外籍人员

不能认定为境内子公司的职工，相应的福利费也不属于适用于全体员工的福利

项目，因此应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 

 

 情况三：外籍人员与外企服务单位签订协议，由外企服务单位将其派遣至境内

子公司工作，相应的工资、福利等直接从境外公司直接支付给外企服务单位。 

分析：由于外籍人员属于外企服务机构的派遣人员，实际的工资薪金又费境内

子公司负担，因此不能认定为子公司的职工，同第二种情况一样，相应的福利

费用不能在子公司的所得税前扣除。 

评论 

从上述不同的派遣方式对于所得税不同的处理，可以看出判定外籍人员是否是境内

公司的职员在处理所得税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果安排外籍人员的派遣，特别是如

何签订派遣协议对于境内外关联公司非常重要。结合实践中税务部门的关注要点，派遣

安排需要留意以下的问题： 

 谁对外籍人员的工作结果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和风险，例如谁考核评估外籍人

员的工作业绩，并对其工作拥有指挥权； 

 境内子公司是否向境外母公司支付管理费、服务费性质的款项； 

 境内子公司向境外母公司支付的款项金额是否超出母公司代垫、代付外籍人员

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险费及其他费用； 

 境外母公司是否将境内子公司支付的相关费用全部发放给外籍人员，是否保留

了一定数额的款项；  

 境外母公司负担的外籍人员的工资、薪金是否全额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谁确定外籍人员的数量、任职资格、薪酬标准及其在中国境内的工作地点。 

上述各项因素的综合考量在确定外籍人员的工资薪酬安排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方

面起着非常关键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和缴纳，建议企业联系专业的财

务、税务人员，提供相应的协助。 

 

本文内容只供一般参考之用。我们建议读者就有关资料做出行动前咨询税务顾问的专业

意见。如欲垂询有关资料或其它税务分析及意见，请联络： 

 

叶江莲 

税务合伙人 

电话：+8610 6591 3000  

电邮：Queena.ye@cplchina.cn 

石娜 

高级税务经理 

电话：+8610 6591 3000  

电邮：Tina.shi@cpl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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